
備用車輛功能改版說明 

 

一、 對於本校教職員工(下稱申請人)僅記錄一個車牌號碼為合法車輛，(下稱「主要車輛」)。

但是考量申請人有替換另一台車輛之常態需求(下稱「固定備用車輛」)，或因臨時事

由需使用臨時車輛進行替換(下稱「臨時性備用車輛」)。因此，請停車系統新增「固

定備用車輛」及「臨時性備用車輛」兩項功能，以滿足申請人使用需求。 

二、 上述兩項功能說明如下： 

 (一)「固定備用車輛」： 

1.申請條件及方式：申請人須先完成「主要車輛」之申請。「固定備用車輛」登錄之車

號與前次相同者，系統將自動「帶入前次申請車號」，資料無誤後即可送出自動審核

通過。如初次申請或與前次車牌號碼不同「固定備用車輛」，申請人需提供(上傳)「備

用車輛」行照以及能證明此車輛為申請人本人或其配偶等親屬相關之證明文件供審

查，以維護公共停車權益。每人至多登錄一組車牌號碼。 

2.申請時間：於「主要車輛」停車權限內(限定一學期或一學年)，隨時可申請。「固定

備用車輛」之效期與「主要車輛」相同，完成申請後不得再變更。 

3.替換方式：更換「固定備用車輛」時，必須確定「主要車輛」已離場，並於進入停車

場 15分鐘以前，至本校「停車權限申請系統」之「固定備用車輛連結」，進行車輛切

換。 

 (二)「臨時性備用車輛」： 

1.申請條件：申請人須先完成「主要車輛」之申請。 

2.申請時間：於「主要車輛」停車權限期間內(限定一學期或一學年)，可依需求隨時申

請，但有一學期 2次、一學年 4次的次數限制及每次可使用天數最長 7日之規定。 

3.申請方式：於本校「停車權限申請系統」之「臨時性備用車輛連結」進行申請，申請

人需提供(上傳)「備用車輛」之車牌號碼、使用起迄期間並勾選或填寫申請事由。 

4.替換方式：更換「臨時性備用車輛」時，必須確定「主要車輛」已離場。於申請時登

錄的使用起迄時間，臨時性備用車輛成為合法車輛進出停車場。 

 



汽車停車權限操作手冊(第二版) 

 
一、「固定備用車輛」停車權限申請： 

 

Step1. 須先申請「主要車輛」停車權限。 

 

 

Step2. 「主要車輛」申請審核通過後，頁面下方會出現已有申請紀錄。 

 
 

Step3.完成「主要車輛」申請後，如需申請備用車輛，至頁面點選「固定備用車

輛權限申請」進行申請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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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於「固定備用車輛權限申請」頁面，「新增申請備用汽車權限」填寫資

料。  

 

 

4-1 前次有申請「固定備用車輛」，系統將自動跳出「帶入前次申請車號」，資

料無誤後即可確認送出自動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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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如需更換「固定備用車輛」時，請「回上一頁」輸入車牌號碼資料，並上

傳相關證明文件。 

 

 

 

主要車輛 

備用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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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固定備用車輛」如初次申請或與前次車號不同時，請輸入車牌號碼資料並

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Step5 送出資料後，由事務組進行審核，申請人可在線上確認「固定備用車輛權

限申請」審核是否通過。 如附件提供不正確，承辦人員會回覆審核意見，申請

人再點選「修改資料」按鈕進入修改，重新檢附附件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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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如需切換車輛使用，請確認另一台車已離場，系統才允許切換至另一台車

輛設定，否則切換功能會反灰阻擋。 

 

 

Step7.已切換至備用車輛使用，備用車輛可進出停車場。有勾選的車輛即為可進

出的名單，所以請申請人應注意已勾選的車輛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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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時性備用車輛」停車權限申請： 

 

Step1.須先完成「主要車輛」之申請，因臨時事由需使用「臨時」備用車，至頁

面點選「臨時性備用車輛權限申請」進行申請與設定。 

 

 

Step2.新增「申請臨停汽車權限」。 

 

 

Step3.輸入資料，申請「臨時性備用車輛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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